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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F AC 文件第 8 /16( 2 )號  

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 
第三十三次會議  

議程第 3(b )項：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 

目的  

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上次在 2 016 年 7 月 22 日舉行會議，本文件
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，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 (工作小組 )的工作
進展。  

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 

強制使用已註冊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下的指定產品  

2 .  水務署擬強制使用已註冊用水效益標籤計劃的指定產品，並已就

該建議諮詢工作小組。  

3 .  為加強節約用水，水務署建議強制在所有新落成樓宇及正進行大

型維修的樓宇，使用已註冊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並符合規定用水效益級

別的沐浴花灑、水龍頭和小便器沖水閥。就此，水務署委託顧問進行

營商環境影響評估 (營商環評 )，訪問各持份者  (包括食物業 )，以了解
他們對該建議涉及的遵規困難有何意見和憂慮。營商環評發現的其中

一點是，食肆廚房礙於運作性質，將會難以遵從建議的規定。有見及

此，顧問提議豁免非住宅樓宇的廚房遵從有關規定，作為紓減措施。

水務署請工作小組就規管建議和提議的紓減措施，提供意見。  

4 .  工作小組指出，食物業向來支持節約用水。此外，業界一直須同

時繳付一般水費和排污費，因而水費開支不菲。考慮到業界的運作需

要及業務性質，工作小組完全贊同商用廚房不受該建議規管。  

規管持牌食物業處所回收廢置食用油的行政計劃最新進展  

5 .  為防止廢置食用油 (廢食油 )回流食物鏈，以保障公眾健康和促進
廢食油回收，政府建議推出行政措施，確保本地持牌食物業處所產生

的廢食油均經合法途徑回收。就此，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聯同環
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在 2 01 5 年 6 月及 1 0 月諮詢工作小組。在工作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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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6  年 1 0 月 1 1  日的會議上，食環署和環保署向工作小組成員匯報
行政措施實行以來的最新進展。  

6 .  環保署在 2 01 6  年 2 月推出廢食油回收行政登記計劃，免費登記
本地合資格的廢食油收集商／處理商／出口商。截至 20 16 年 1 0  月
底，環保署已批出逾 12 0 宗登記申請，並會在其網頁發放新的登記及
其他相關資料的更新，供市民和業界查閱。  

7 .  在廢食油源頭管理方面，食環署已分階段施加新的持牌條件，規

定食肆、工廠食堂、食物製造廠和烘製麵包餅食店須把廢食油交給經

環保署登記或發牌的收集商／處理商／出口商，並須保存妥善的廢食

油收集記錄至少 12 個月。因應諮詢期內所得的意見，食環署會給予
業 界 15 個 月 寬 限 期 ， 讓 他 們 作 好 準 備 。 該 項 新 的 持 牌 條 件 會 由

2 0 17  年 1 1 月 1 日起分階段執行。  

8 .  工作小組關注按訂明格式備存廢食油收集記錄所需的人力。為利

便 有 關食 物業 及廢 食 油收 集商 在遵 從 行政 管制 措施 方 面更 具成 本效

益，政府承諾根據寬限期內的作業經驗，檢視備存記錄的格式。  

未來路向  

9 . 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。工作小組會繼續留意上述各

項事宜的發展。  

 

 
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2 0 16 年 1 1 月  


